
2007 僱傭(修訂)條例 ("修訂條例")於不久前通過，本文旨在簡介有關計算《僱傭

條例》下的法定權益的修訂內容，讓僱傭雙方了解自己的權責。是次修訂所涉及

的法定權益包括代通知金、不當地終止合約的損害賠償、年終酬金、產假薪酬、

在僱員懷孕期間不當地終止合約的損害賠償、疾病津貼、在僱員放取病假日時不

當地終止其合約的損害賠償、假日薪酬及年假薪酬。 

 

這次修訂源於終審法院在 2006 年初一個勞資個案中1，裁定《僱傭條例》並無提

供「可行的計算方法」，因此按月累積及結算的佣金不應計入假日薪酬及年假薪

酬之內。修訂條例就是為了提供「可行的計算方法」，避免在計算法定權益時，

把工資理解為不包括根據合約需要支付的佣金。 

 
根據修訂條例，計算上述法定權益的方法，由以往只計僱員最後一個月的薪酬，

改為以僱員在緊接假期首天或其他指明日期前的十二個月內的平均工資來計算

(如僱員受僱不足十二個月，則以該段較短期間計算)。而按照《僱傭條例》，工

資的範疇廣泛，僱主以金錢形式支付僱員作為其工作的所有報酬、收入、津貼(包

括交通津貼、勤工津貼、佣金、超時工作薪酬)、小費及服務費亦應計算在內。 

 

另外，為免平均工資被沒有付給工資或全部工資的假期 (如休息日、法定假日、

年假、產假、病假日、工傷病假、僱主同意下放取的假期)或因僱員在正常工作

日不獲其僱主提供工作而被拉低而減少法定權益，上述情況下的期間及工資將不

予計算在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內。 

 

以上的修訂條例適用於在生效日期﹝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或之後訂立的僱

傭合約。如僱傭合約在該日前訂立，修訂條例則適用於以下的情況： 

 

- 僱主就某工資期付給僱員法定權益時，工資期的最後一天是在生效日期或之

後； 

- 年終酬金在生效日期或之後到期支付； 

- 在合約終止時計算有關法定權益，而合約終止日期是在生效日期或之後。 

 

同時，僱主需注意修訂條例亦把僱主須備存工資及僱傭紀錄的期間，由六個月長

至十二個月，以方便計算法定權益及保障雙方利益。此條文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

十三日生效。 

 

僱主及僱員可參考由勞工處出版的《二零零七年僱傭(修訂)條例》簡介，了解有

關修訂條文的詳情。該簡介可以在勞工處的網頁(http://www.labour.gov.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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